
 

 
 

 

 

 

 

 

 

泰机高职〔2024〕2 号 

 

 

关于印发《泰州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青年教师“新锐营”培养方案(试行)》的通知 

 

各系、各处室： 

现将《泰州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青年教师“新锐营”培

养方案(试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泰州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青年教师“新锐营”

培养方案(试行)》 

 

泰州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2024 年 1月 8 日 

 

 



 

 
 

 
 

泰州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青年教师“新锐营”培养方案(试行) 
 

依据泰州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十四五”师资队伍建设规

划，为长期有效地促进青年教师专业化成长，努力造就一支师

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

队伍，现结合我校实际，制定青年教师“新锐营”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根据学校《“315”师资培养工程实施方案》的总体部署，打

造一支学习型、研究型、实践型、创新型的青年教师队伍，努

力让每一位青年教师成长为具有较高的政治素养、丰富的教学

经验、较强的科研能力、扎实的育人水平、良好的师德风尚,在

校内外有一定影响力和知名度的骨干教师。 

二、培养对象 

35 周岁以下的青年教师。 

三、培养措施 

实施“九个一”培养提升计划：“新锐营”青年教师每年开

设一节公开课、参加一次教学比赛、阅读一本学术专著、撰写

一篇高质量论文、研究一项教育课题、参与一项技能竞赛、结

对指导一名学生、参加一项专业培训、开展一次企业实践。 

四、考核细则 

“新锐营”教师发展工作分为常规发展与特色创新两部分，

并按照各项累计积分评定，其中常规发展分为九项，共计 100



 

 
 

分；特色创新部分，计 20分。具体发展考核项目如下表： 

考核内容 基本分 考核分 

一、立德树人 

（总分 10 分） 

1.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模范遵守师

德规范要求，计 2分； 

2.积极担任班主任工作或者

担任处室岗位工作，计 2分； 

3.每年结对帮扶 1 名学生，

制定帮扶计划，计 2分。 

1.获学期先进班主任或者先进班级称

号，市、校级分别计 2 分、0.5 分；所

在部门获市级以上表彰，计 0.5分； 

2.专业课教师指导学生参加技能比赛，

获得市级一、二、三等奖，分别计 5分、

4 分、3 分；公共课教师指导学生参与

学科竞赛，获得市级一、二、三等奖，

分别计 2.5分、2分、1.5 分； 

3.指导学生参加创新创业比赛、文明风

采活动获得省级一、二、三等奖，分别

计 1.5分、1分、0.5分。 

二、教学常规 

（总分 6分） 

1.教学工作量达校基本工作

量，计 2分，不足 1节减 0.1

分； 

2.每学期积极参与校级以上

听课评课活动，撰写听课笔

记，听课次数达到 20节，计

2分，不足一次减 0.1分。 

1.学期教学常规检查，优秀、合格分别

计 1分、0.5分； 

2.年度教学质量考核等第，优秀、合格

分别计 1分、0.5分。 

三、深耕课堂 

（总分 10 分） 

全年开设两次校级公开课，

计 4分。 

1.参与校青年教师优质课评比，获得

一、二、三等奖，分别计 6分、4分、2

分； 

2.开设省、市级教学公开课，分别计 6

分、4分。 

四、教学大赛 

（总分 20 分） 

参加市级教学大赛，计 8分/

项。 

1.参与市级教学大赛，获得一、二、三

等奖，分别计 12分、10分、8分； 

2.参与学科说课交流与教学展示活动，

获得市级一、二、三等奖，分别计 6分、

5 分、4分。 

五、论文撰写 

（总分 6分） 

省级及以上刊物发表论文，

计 2 分；每年须阅读学术专

著一本，撰写高质量读书笔

记一篇，计 1 分；每年参与

各级论文评比二次以上，计

论文评比获省级一、二、三等奖，分别

计 3 分、2.5 分、2 分，市级论文评比

获一、二等奖，分别计 2 分、1分。 



 

 
 

2分。 

六、课题研究 

（总分 12 分） 

主持校级及以上课题或参与

省、市级在研课题（核心成

员省级前 5、市级前 3），计

6分。 

完成省、市级课题结题工作（含精品课

程、在线资源库），主持人分别计 6分、

3 分；核心成员（前 5、3 名）分别计 2

分、1分。 

七、技能大赛 

（总分 20 分） 

参与市级技能大赛（含班主

任大赛），计 8分/项。 

参与技能大赛（含班主任大赛），获得

市一、二、三等奖，分别计 12 分、10

分、8分。 

八、培训活动 

（总分 10 分） 

参与各级全员或专项培训，

计 4 分；参与省级及以上面

培，计 2分。 

参加省级及以上面培并结业，计 0.4分

/天。 

九、教师成长 

（总分 6 分） 

1.每年参与企业实践，时长

不得少于 30天，并撰写企业

实践报告 1 篇（公共课教师

撰写调研报告），计 2分； 

2.积极参加市双师型称号申

报或已取得称号，计 2分。 

有效期内的市教学能手、教坛新秀称

号，分别计 1 分、0.5 分；市直级，分

别计 0.75 分、0.25 分；高级、中级双

师型称号，分别计 1.5分、1分；高级、

中级非教师系列职业资格证书，计 1.5

分、1分。 

十、特色创新 

（总分 20 分） 

1.参与教学大赛、技能大赛（含班主任能力比赛）获得国家级三等奖

及以上，年度总分最低认定为 95 分；获得省级一、二、三等奖，分

别计 20 分、15分、12分； 

2.指导学生参加技能比赛获得国家级三等奖及以上，年度总分最低认

定为 95 分；获得省级一、二、三等奖，分别计 10分、8分、6分； 

3.指导学生参加创新创业比赛获得国家级一、二、三等奖，分别计 5

分、4分、3分；指导学生参加学科竞赛，获得省级一、二、三等奖，

分别计 3分、2分、1.5分； 

4.发表中文核心期刊论文一篇，计 10分； 

5.参与支教活动，年度总分最低认定为 95分。 

6.职教高考班专科第一批次录取率达 95%、90%，班主任及高考科目任

课教师分别计 15 分、12 分；职教高考实验班本科录取 3 人及以上，

班主任及高考科目任课教师分别计 15 分；专科第一批次录取率达

98%、95%，班主任及高考科目任课教师分别计 10分、8 分。 

其他 

1.每位成员必须完成基本分的考核，否则不计算考核分； 

2.同一类型项目加分按最高级别计分,不重复加分； 

3.团队项目的积分计算，团队成员按照团队主持人的四分之一计算。 

 



 

 
 

五、工作安排 

1.每年 1 月，“新锐营”教师培养名单确定并公布； 

2.每年 1 月，“新锐营”教师制定个人发展规划，提出明确

的发展奋斗目标，并提交个人发展规划书(见附件 1)； 

3.同年 12 月，“新锐营”教师参照考核细则，填写发展量

化考核表（附件 2），完成自主评定，并提供佐证材料； 

4.同年 12月底，各部门审核“新锐营”教师自评结果，形

成最终评价。最终评价分为合格与不合格，低于 60 分或不能完

成基本考核项目的为不合格。终评不合格者不得评为学校年度

先进个人、考核优秀，不得参与岗位晋升、职称评定； 

5.每年 9 月，新教师自入职起自动纳入“新锐营”管理，

参与第一、二、七项考核。 
  



 

 
 

附件 1 

泰州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20    年“新锐营” 

教师个人发展规划书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所属系部  任教专业  学历（学位）  

个人发展终期

目标 

（如：教学、科研、综合荣誉、职称等方面） 

个人发展年度

目标 

序号 项 目 具 体 目 标 

1 立德树人  

2 教学常规  

3 深耕课堂  

4 教学大赛  

5 论文撰写  

6 课题研究  

7 技能大赛  

8 培训活动  

9 教师成长  

10 特色创新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系部意见 

 

年   月   日 

注：此表一式三份，系部、科研处、本人各一份。 



 

 
 

附件 2 

泰州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20    年“新锐营” 

教师发展量化考核表 

                                 姓名：                         

项目 

序号 

考核 

内容 
分值 评 价 内 容 

综合评价 

个人 

自评 

各处室 

评价 

评价 

审核 

一 
立德

树人 
10     

二 
教学

常规 
6     

三 
深耕

课堂 
10     

四 
教学

大赛 
20     

五 
论文

撰写 
6     

六 
课题

研究 
12     

七 
技能

大赛 
20     

八 
培训

活动 
10     

九 
教师

成长 
6     

十 
特色

创新 
20     

综 合 得 分 
   

综合评价等级  
学校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